啟英高中教師甄試實施辦法

第 一 條  本校為公開公正遴選各科優秀教師人才，備為教學之需，特訂定教師甄試實施辦法﹝以下簡稱本辦法﹞。

第 二 條  本校設教師甄試委員會，校長為當然主任委員，各處部室主任及本校專業科目科主任或教師為委員。

第 三 條  教師缺額由教務處及校務處會同人事室統整，簽校長核定晉用類科別及人數後，辦理甄選。

第 四 條  教施甄選事務由人事室承辦，其他單位協辦。

第 五 條  甄選方式得視實際需要以筆試、口試或試教方式進行，若甄試實習或專業類科得視需要增列實作測試。

第 六 條  甄選過程，甄選委員會應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辦理。

第 七 條  甄選標準審核：依照教育部相關規定，本校需要為審核依據，分二 

          次舉行，通過審查合格者得參加甄選

         一、初試甄選：共同類科、專業類科

    筆試：經核定合格者，另行通知参加複試

二、複試甄選

    共同類科：(1)試教60％、(2) 面試40％

    專業類科：(1)試教40％、(2) 面試20％、(3)實作40％

              （實作有需材料使用本校得酌收材料費） 
 第 八 條  甄選資格：

大學﹝專﹞院校學﹝專﹞士學位以上，已修完教育學分並具有合格證書或已取技術教師登記資格者。

第 九 條  報名方法：

         上網公告或刊登報紙稿，從應徵之資料中，以本校擬聘任教科目、年 

         級之需要教師為應徵範圍，經甄選委員會初選通過，人事室以電話方 

         式通知應甄者參加教師甄試。

第 十 條 視本校需要，通知報名參加甄選教師試教，實作。甄試教師得依實際
         需要，由學校指定教案到校試教。   

第十一條  甄試時間，於每年暑﹝寒﹞假開始前。由人事室會同教（校）處，視各科教師缺額之多寡，簽請校長核定之，

          流程如下：

1、 簽訂甄試日期

2、 刊登徵聘教師廣告

3、 資格審查及繕造甄試成績名冊

4、 甄試通知

5、 初試：筆試

6、 複試：試教、實作、面試

7、 錄取通知

第十二條  甄試時得聘請業務人員巡場，視察應試人員之各種表現，作成紀錄，以作為聘用之重要參考。

第十三條  通知甄試人數，依各科教師缺額之多寡，由各科甄試成績最優人員中，加倍依序圈選之以為備取。

第十四條  參與甄試工作人員，應本為校擇才之旨，不得徇私舞弊，否則一經查覺，當依規定從重議處。

第十五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簽請修訂之。

第十六條  本辦法於奉核准公佈之日起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